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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重申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近日，内蒙古、陕西、宁夏、甘肃等地发生本土新冠肺

炎疫情，长沙、北京、河北、贵州、江西等多地出现核酸检

测阳性人员，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。根据 10 月 30 日湖南

省教育厅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和 10月 31 日学校疫情防控

工作会议精神，为抓实抓严学校疫情防控工作，保障全体师

生健康安全，现将有关事项重申如下：

一、始终保持高度警醒警觉

各二级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提高认识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

和侥幸心理。加强组织领导，坚持一把手亲自抓、负总责，

落实责任主体，坚持做好值班值守，确保疫情防控领导体制、

应急机制、指挥体系正常运行。

二、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

坚持校园“封闭式”管理，守好校门，管好校园。师生

员工进校须主动出示教工卡、学生卡或智慧湘农 APP，查两

码（健康码、行程码）并测量体温。外来人员非必要不进入

校园，如确需入校，要做好实名登记并查两码测体温，检查

无异常者方能入校。

实行临时交通管制，关闭部分入校通道。自 11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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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，关闭逸苑路南路口人行通道和南门，十教朴诚路东路口

限时开放（开放时间为工作日 7:30—8:30,14:00—15:00）；

西门、北门、东门可正常通行。师生员工需合理计划时间，

防止因防疫检查排队等候时间过长耽误正常教学和工作。

严格落实外出审批制度。各二级单位要引导师生员工非

必要不外出，不前往中高风险区，尽可能少聚集，在校期间

尽可能减少出校，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区未彻底清零前非必要

不出省。教职工外出必须向所在单位请假，出长沙市的需经

所在单位批准并报人事处，否则以旷工论处。学院组织学生

赴省外开展集体活动（含实习实训、参加比赛、研学、毕业

考察、其他），坚持“非必要不开展、谁组织谁负责”原则，

活动方案需经所在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同意、报主管职能部

门审批后，提前 3 天报学校疫情防控办审批，疫情防控办同

意后方可离校。对有虚报、瞒报或未经审批私自外出等情况

的，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。

全体师生员工按要求做好“智慧湘农”线上每日打卡，

如实填报健康码、行程码、所在位置等信息。人事处将于每

晚 8:30 前通报各单位打卡情况，并对所填报内容进行不定

期抽查核实，对有虚报、瞒报或外出未请假等情况的，一经

发现将严肃处理。

加强通风消毒，对学校重点场所及门把手、楼梯扶手、

电梯按键等高频接触物体每天定时消毒，加强教室、寝室、

食堂、阅览室等场所通风透气。

各二级单位继续动员师生员工及所有教职员工家属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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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新冠病毒疫苗。校医院继续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、校园

疫情防控的医疗准备工作。

三、持续做好摸排和宣传工作

省外返长人员一律凭 48 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证明或返

长后第一时间去做核酸检测。师生员工如有中高风险区旅居

史、与公布病例活动轨迹有重合、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症状，

一旦发现自己或家人健康码、行程卡变成红码或黄码，要及

时向学校及所在社区报告，并按要求配合做好有关防控工

作。

师生员工要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权威疫情防控信息，做

到不信谣、不传谣、不造谣。如出现发热、咳嗽、腹泻、乏

力、嗅（味）觉减退等症状，要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，

及时到就近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进行诊疗，就医过程尽量避免

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

四、不断完善疫情防控应急机制

学校防疫办、后勤保障中心落实临时隔离措施，储备适

量的应急物资。学校在 11 月上旬组织开展一次应急演练，

针对应急演练发现的问题，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和防控方

案。各二级单位要切实把防控措施落实落细，确保应急机制

处于激活状态，一旦发生疫情，能做到快速响应、妥善应对、

高效处置。

五、严格控制大型聚集性活动

各二级单位组织举办的相关会议、培训、比赛等聚集性

活动，原则上采取线上方式进行。严防严控会议、培训、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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览、晚会、庆典、体育艺术赛事等聚集性活动（指 100 人以

上有外省人员参加或 300 人以上的活动），坚持“非必要不

举办、谁主办谁负责”原则。确需举办的，要制定疫情防控

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，经学校防疫办报上级防疫办审批；要

严格落实责任主体，所有参加活动人员须凭 48 小时内有效

核酸检测证明，所有防控措施必须评估把关。各二级单位不

得安排目的地为发生本土疫情地区的活动，避免前往中高风

险地区。

特此通知。

湖南农业大学疫情防控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1 年 10 月 31 日


